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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针对海岛的国家制度《无
居民海岛保护与利用管理规

定》正式施行了。这是我国海

洋事务中的一件大事，是我国

无居民海岛利用活动逐步纳入

法制化轨道的重要标志。

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除
有18 000 km余的大陆海岸线

外，还有14 000 km余的岛屿

岸线，海岛众多，面积大于
500 m2的岛屿有6 500余个，

其中约94％为无居民海岛；面
积在500 m：以下的岛屿和岩

礁数量巨大，约上万个。海岛

是海洋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

分，其生物、旅游、港口等资

源丰富，是我国国民经济走向
海洋的“桥头堡”，也是海外

经济通向内陆的“岛桥”。根

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海

岛是划分我国内水、领海和

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等管辖海
域的重要标志，一个岛屿或者

岩礁就拥有1 550 km2的领海

海域，而一个能维持人类居住

或者其本身的经济生活的岛屿

则可以拥有43万km2的管辖

海岛管理

海域(包括其中生物资源和非

生物资源的主权权利)。海岛

还是海防前沿阵地，被誉为

“不沉的航空母舰”，在我国海
防建设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因而，海岛具有很高的经济、

权益和国防价值。

随着海岛经济的迅速发

展，海岛开发利用活动出现了
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由

于海岛开发缺乏统一区划和规

划，不同行业、不同部门、不

同企业之间用岛纠纷逐渐增

多；二是海岛开发利用随意性
大，擅自炸岛取石、炸鱼毁礁

的现象屡屡发生；三是海岛基

础设施建设薄弱，海岛资源综

合利用效率低，陆地开发模式

不利于海岛经济发展；四是一
些单位和个人的海岛国有意识

淡薄，圈占海岛的现象较多。

这些问题逐渐增多，并日趋尖

锐，已经开始制约到海洋经济

的可持续发展，危害到国家主
权权益和国防安全。对此，社

会各界十分关注，要求出台国

家政策、规范海岛开发秩序、

保护海岛生态环境的呼声越来

．％∥V。

越高涨。

国家对于海岛工作一直十

5-)-重视。1988年，经国务院

批准的《国家科委、国家计
委、国家海洋局、农业部、总

参谋部关于对全国海岛资源进

行综合调查和开发试验的请

示》明确提出：“国家海洋局

要组织力量积极进行调查研
究，在海岛调查后期制定全国

海岛管理法规，商军政有关部

门报国务院、中央军委或人大

常委会批准后颁布实施”。在

全国海岛调查后期，国家确定
了山东省长岛、浙江省舟山六

横岛、福建省海坛岛、辽宁省

长海、广东省南澳岛、广西壮

族自治区涠洲岛等6个国家级

开发试验区，实施了海岛开发
与管理实验。

在此基础上，1999年以

来，国家海洋局又分批建立了

11个海岛管理试点，在海岛
规划、立法、管理等方面取得

了一定成绩，积累了经验。通

过实验区和试点的建设，逐步

带动了地方海岛的保护和管理

工作。近年来，沿海各级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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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府发布相关海岛管理政

策、规划和办法等规范性制度

十余个，厦门市人民政府在
2002年还发布了我国第一个

关于海岛管理的地方政府规

章：《厦门市无居民海岛保护

与利用管理办法》，为国家立

法提供了重要实践依据。

2002年7月，由全国政
协副主席周铁农带领的33名

政协委员视察团对浙江、广东

两省的海岛工作进行了全面视

察。委员们在详细调研了海岛

开发与管理的情况后，向中
央、国务院和全国人大提出了

加快海岛立法的视察报告。周

铁农副主席还就海岛建设和立

法问题专门给温家宝总理写
信，温家宝总理等领导同志做

出了批示。

在2003年两会期间，全

国人大代表提出了《关于制定

海岛法的议案》、《关于制定支
持开发建设海岛政策的议案》、

《关于制定海岛保护与利用管

理法的议案》等三个议案，全

国政协委员也提出了《关于加

速海岛立法工作的建议案》
等。这些议案或提案针对目前

我国海岛开发利用中存在的问

题，尤其是海岛资源遭到破坏

的现象及带来的危害，呼吁全

社会应高度重视海岛的建设与
发展，加强海岛的维护和资源

保护，将海岛作为一个特殊区

域，建立集中、统一、高效的

海岛管理机制，对海岛及其周

边的生态、资源、环境保护和
海岛开发及经济发展进行统筹

考虑，加快海岛立法进程，尤

其是针对无居民海岛依法建立

区划规划、利用审批等管理制

度，对海岛的管理从战略高度

加以对待，依法促进海岛的可

持续发展。
根据海岛开发、保护和管

理工作的需要，国家海洋局在

沿海地方多年实践的基础上，

会同有关部门从2000年开始
推动海岛立法的研究工作，起

草了《无居民海岛保护与利用

管理规定》，并在2003年6月

最终由国家海洋局、民政部和

总参谋部下发施行。
《无居民海岛保护与利用

管理规定》(以下简称《管理

规定》)根据规范海岛开发秩

序、保护海岛生态环境的需

要，主要针对无居民海岛确立
了功能区划和保护与利用规划

制度、无居民海岛利用审批制

度、保护和整治制度及名称管

理制度等。

无居民海岛功能区划是无
居民海岛建设和管理的基础，

是国家对海岛实施宏观调控和

综合管理的重要手段。为规范

无居民海岛利用秩序，解决利

用、保护与国防安全之间的矛
盾， 《管理规定》明确规定：

“国家实行无居民海岛功能区

划和保护与利用规划制度”

(第三条)。并规定：“沿海县

级以上地方海洋行政主管部门
应当依照无居民海岛功能区划

编制无居民海岛保护与利用规

划” (第十条)。此外，对区

划的编制、原则、公布实施和

修订也作了规定。
为了解决无居民海岛利用

活动自主性、随意性大，无人

管理等问题，《管理规定》规

定： “单位和个人利用无居民

海岛，应当向县级以上海洋行

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第十

一条)，并要求：“县级以上海

洋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无居民海
岛功能区划和保护与利用规

划，对无居民海岛利用申请进

行审查，并按规定逐级上报有
批准权的机关批准。海洋行政

主管部门审查无居民海岛利用

申请，应当征求同级有关部门

和有关军事机关的意见” (第

十二条)。关于审批权限，
《管理规定》规定：“炸岛、实

体坝连岛工程等严重改变海岛

属性的项目用岛，由国家海洋

局征得总参谋部同意后或者

炸岛、炸礁项目，批准；涉及
军事设施和国防安全的项目用

岛，由国家海洋局会同总参谋

部批准；利用外资对岛屿开发

经营的项目用岛，报国务院批

准。前款规定以外的岛上采挖
砂石、无居民海岛整体利用，

由省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批

准。其他项目用岛，由县级以

上地方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批

准。具体审批权限由沿海省、
自治区、直辖市海洋行政主管

部门规定。管辖区域不明确或

者有争议无居民海岛的利用，

由共同的上一级批准机关批

准”(第十三条)。无居民海
岛利用审批是一项前置性海岛

综合管理方式，不免除现行法

律法规确定的其他专业管理制

度。因此，借理规定》规定：
“申请单位和个人应当持《无
居民海岛利用批准书》，依照

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申请办理

其他有关手续”(第十六条)。

海岛作为一种稀缺资源，
应当加强保护。针对涉及国家

海洋权益的领海基点所在岛屿

卿
   



的保护问题， 《管理规定》规
定：“国家对领海基点所在无

居民海岛实行严格保护制度。
领海基点所在无居民海岛及其

周围海域，禁止采石、挖砂、

砍伐、爆破、射击等破坏性活

动；在领海基点周围1 km范

围内的潮间带和浅海区域，除

可以进行有利于为领海基点保

护的工程建设项目外，禁止进

行其他工程建设项目”(第十

七条)。对于具有特殊保护价
值的海岛，《管理规定》规定：

通过“公布海岛保护名录”、

“建立海洋自然保护区和海洋

特别保护区”等方式加以保护

(第十八条、第十九条)。并规
定：“重要无居民海岛及其周

围海域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的，由县级以上海洋行政主管

部门依据无居民海岛功能区划

和保护与利用规划，拟定无居
民海岛整治方案，报有关人民

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第二

海岛管理臣褫兹／∥
十条)。

无居民海岛名称制度是地

名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具有海岛的特殊性，《管理

规定》根据《地名管理条例》，

对无居民海岛命名、更名及名

称标志的设立作了专门规定。
关于海岛名称的主管问题，

《管理规定》规定：“民政部

门门是无居民海岛名称管理的

行政主管部门，在进行无居民

国务院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海岛
命名、更名等管理活动时，应

当征求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有

关军事机关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意见。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有

关军事机关及其他有关部门，
应当配合地名行政主管部门做

好无居民海岛名称管理工作”

(第二十二条)。关于海岛名称

的审批权问题，《管理规定》

规定：“领海基点、领海基线
外侧、领海基线内侧有海洋权

益价值和涉及省际海域界线及

本刊启示

其他涉及国防、外交事务的无
居民海岛的命名、更名和名称

注销，由有关省级人民政府提
出意见，报国务院审批。领海

基线内侧的其他无居民海岛的

命名、更名和名称注销，由省

级人民政府审批，并分别报送
国务院民政部门和国家海洋局

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同时

抄送有关军事机关。在规定的

期限内，民政部和国家海洋局
未提出异议，即可公布生效”

(第二十四条)。为鼓励社会关

注和参与海岛名称工作，《管

理规定》还规定：“任何单位

和个人在公务活动中，或者在

新闻、出版、影视、商品、标
志等领域使用无居民海岛名称

时，必须使用国家批准的标准

名称”(第二十八条)。

(作者单位国家海洋局
海域管理司)

《海洋开发与管理》杂志社爨即日起拟组织海洋及有关方葱的图书出版事宜，欢迎各位

作者及读者踊跃投稿。

本杂悫社拥有较强鹣编辑、，窜校鼢敝力量，工作认真负责，能按时、保质、保量地充

分满足作者的要求，出敝经费从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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